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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電 信（香 港）有 限 公 司 宣 布 調 整 股 權 結 構 和 計 劃 更改 公 司 名 稱 和

商 標

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宣布，其母公司中國電信（香港）集團有限公司于5月12日完成了股權結構的調整。因應此項股權結

構調整，該公司決定在股東批準后更改公司名稱為"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並相應更改其所使用的商標為"中國移動通

信"。

股權結構調整后，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最大股東，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無償獲得了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原"中國郵電電

信總局"）持有的中國電信（香港）集團有限公司43%的全部權益，使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擁有中國電信（香港）集團有限公

司100%的經濟權益。此次股權結構調整是順應中國電信行業重組基本完成的需要，表明中國電信和中國移動通信兩大集團已完

全分離，並按商業原則繼續在各自不同的經營領域內進行獨立的專業化經營。在這兩大集團分離后，信息產業部將繼續實行行

業監管、宏觀調控與指導的職能，但不再對兩大集團行使行政管理的職能。信息產業部已重申將繼續履行去年對中國電信（香

港）有限公司所作出的五項承諾，其中包括全力支持公司的營運及發展。上月，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的管理層已正式確定，

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曉初先生同時被委任為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副總經理。

此次股權結構調整順應了投資者的要求，是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和中國電信（香港）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努力所取得的結

果。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王曉初先生指出︰"調整后的股權結構更加清晰合理，更加有利于公司按照市場

經濟的商業化原則運作和在業務談判中更有靈活性。"他強調︰"股權結構調整后，將更有利于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繼續

貫徹其內涵及外延增長戰略，並專注于核心業務－－移動通信領域業務的發展。新的公司名稱和商標更能反映公司的主題和未

來發展重點和方向，包括開拓無線數據、無線互聯網等新業務，並把公司發展成為世界級國際化的無線多媒體運營商。"

在股東批準中國電信（香港）有限公司更名為"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后，公司將會使用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的商標，其

屬下的六個子公司已于去年開始使用該商標。該商標經過廣泛的宣傳和推廣，已得到普遍認同，形成了強大的品牌效應。該商

標圖案喻示兩手相握，寓意公司將以不斷完善的移動通信服務，拉近客戶與客戶、拉近客戶與公司、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令溝通從心開始。

1. 股 權 調 整 前 ， 中 國 電 信（香 港）有 限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圖

2. 股 權 調 整 后 ， 中 國 移 動（香 港）有 限 公 司（假 設 新 公 司 名 稱 已 被 采 用）股 權 結 構 圖

3. 中 國 電 信 及 中 國 移 動 通 信 商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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